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

儀器設備外借單

申請日期: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













	項次
	設備名稱
	財產編號
	規格
	廠牌
	數量
	原放置地點
	借出前

使用狀況
	費用來源
	歸還驗收

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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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良好

□堪用
	
	□良好

□堪用

	2
	
	
	
	
	
	
	□良好

□堪用
	
	□良好

□堪用

	3
	
	
	
	
	
	
	□良好

□堪用
	
	□良好

□堪用


借用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(單位)名稱：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
借出事由： 支援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計歸還日期：  年     月      日

單位主管: 







單位保管人:







負責(管理)教師: 





管理(使用保管人)者：



    
驗收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驗收日期: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

注意事項：(1.)歸還驗收時，發現人為因素而故障損壞需付全額修護費用，不得有異議。(2.)請於預定歸還日歸還，若須延長請重新申請。(3)當校方盤點時，須配合歸還。(4.)未按時歸還時，將停止外借儀器設備權利一年。(5).借出事由不限支援計畫，可自行調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式3份：借用者/單位管理者/系辦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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